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公务用车改革方案
（讨论稿）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》的文件精神，为了规范管理，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学校资产利用效率，降低学校车辆运行成本，在有限的资源内积极开拓、努力创新，做到科学管理，合理利用。特制定公务用车改革方案。
一、公务车的范围及种类

（一）公务车的范围：凡车辆产权归属学校的所有车辆纳入公务用车管理。

（二）公务车的种类：

1、校领导公务用车；

2、学校接待用车；

3、部门公务用车；

4、其他公务用车。

二、公务用车改革实施办法

1、校领导公务用车方式。其一，通过发放交通补贴的方式进行，按每人每月补贴交通费用4000—5000元，一年按12个月计发；其二，不享受交通补贴，由学校统一调配车辆，保证校领导正常上下班及公务用车，除领导上下班时段相对固定使用之外，其他工作时间一律由交通服务中心统一调度使用。
2、各部门公务用车按照有偿服务的原则，由后勤产业集团交通服务中心提供公务用车服务。

3、各部门公务用车按工作性质由学校相关部门核定公务交通费用，在原来核定的交通费用基础上增加一倍，用于保障单位大型公务活动接待，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，重要公务活动，特殊机要文件传递等专项集体公务活动，由部门集中掌握，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，各部门交通费用开支原则上控制在包干经费以内。

4、学校原则上不鼓励私车公用，如确有特殊原因或学校车辆紧张难以调配的情况，经申请同意后方可私车公用，用车标准不得高于交通服务中心的相关定价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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